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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泰财险恶性肿瘤新特药靶向治疗医疗费用保险 F 款（互联网专属）费率表 

 

一、保险费计算公式 

保险费＝所选计划对应的基准保费×风险调整系数×核保调整系数 

 

二、基准保费（年） 

1、计划 A 

被保险人年龄（周岁） 基准保费（元） 

0-50 17.0 

51-55 60.3 

56-60 85.2 

注： 

① 基准特药给付期限：确诊初次罹患恶性肿瘤之日起 1 年； 

② 基准保额：50 万元； 

③ 基准免赔额：0 元； 

④ 基准等待期：90 天； 

⑤ 基准特药保障数量：50种； 

⑥ 基准赔付比例： 

a、社保目录外药品：100%； 

b、社保目录内药品：经社保/公费医疗报销赔付 100%，未经社保/公费医疗报销赔付 60%。 

 

2、计划 B 

被保险人年龄（周岁） 基准保费（元） 

0-50 16.8 

51-55 62.4 

56-60 99.6 

注： 

① 基准特药给付期限：确诊初次罹患恶性肿瘤之日起 1 年； 

② 基准保额：100 万元； 

③ 基准免赔额：0 元； 

④ 基准等待期：30 天； 

⑤ 基准特药保障数量：15种； 

⑥ 基准赔付比例： 

a、社保目录外药品：100%； 

b、社保目录内药品：经社保/公费医疗报销赔付 100%，未经社保/公费医疗报销赔付 60%。 

 

3、计划 C 

被保险人年龄（周岁） 首年基准保费（元） 次年基准保费（元） 

0-4 63 65 

5-10 39 41 

11-15 56 58 

16-20 73 76 

21-25 93 9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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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-30 127 132 

31-35 188 197 

36-40 300 313 

41-45 501 523 

46-50 765 797 

51-55 1031 1074 

56-60 1288 1342 

61-65 - 1668 

66-70 - 2306 

71-75 - 3064 

76-80 - 4170 

81-85 - 5484 

86-90 - 6938 

91-95 - 8576 

96-99 - 10279 

注： 

① 基准特药给付期限：确诊初次罹患恶性肿瘤之日起 3 年； 

② 基准保额：200 万元； 

③ 基准免赔额：0 元； 

④ 基准等待期：30 天； 

⑤ 基准特药保障数量：66种； 

⑥ 基准赔付比例： 

a、社保目录外药品：100%； 

b、社保目录内药品：经社保/公费医疗报销赔付 100%，未经社保/公费医疗报销赔付 60%。 

 

4、计划 D 

被保险人年龄 

（周岁） 

基准保费（元） 

有社保 无社保 

0-10 42 86 

11-20 26 53 

21-30 50 92 

31-40 139 258 

41-45 251 439 

46-50 380 670 

51-55 545 984 

56-60 750 1367 

61-65 1077 1978 

66-70 1488 2734 

71-75 1978 3634 

76-80 2692 4946 

81-85 3539 6503 

86-90 4478 8228 

91-95 5535 10170 

96-99 6634 12190 

注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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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基准特药给付期限：确诊初次罹患恶性肿瘤之日起 2 年； 

② 基准保额：200 万元； 

③ 基准免赔额：0 元； 

④ 基准等待期：90 天； 

⑤ 基准特药保障数量：54种； 

⑥ 基准赔付比例： 

a、社保目录外药品：100%； 

b、社保目录内药品：经社保/公费医疗报销赔付 100%，未经社保/公费医疗报销赔付 60%； 

⑦ 61-99 周岁对应的基准保费为保险期间届满时，被保险人向我们重新申请投保本产品时

的基准保费。 

 

三、风险调整系数 

1、被保险人性别 

性别 调整系数 

男 1.0 

女 0.8 

 

2、保险金额与基准保额的倍数 

保险金额/基准保额 调整系数 

2 1.3 

1 1.0 

0.5 0.7 

 

3、免赔额 

免赔额（万元） 调整系数 

[0，1] [0.55，1.00] 

(1，2] [0.40，0.55） 

>2 [0.30，0.40） 

 

4、等待期变动天数 

等待期变动天数 调整系数 

减少 90 天 1.3 

减少 60 天 1.2 

减少 30 天 1.1 

增加 30 天 0.9 

增加 60 天 0.8 

增加 90 天 0.7 

注：以基准保费中各项计划的等待期为基准，等待期延长则保费下浮，等待期减少则保费上

浮。 

 

5、特药保障数量变动 

特药保障数量变动（项） 调整系数 

减少(30，60] [0.3，0.5） 

减少(10，30] [0.5，0.7） 

减少(0，10] [0.7，1.0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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增加(0，10] (1.0，1.1] 

增加(10，30] (1.1，1.3] 

增加(30，60] (1.3， 1.5] 

 

6、特药给付期限变动 

特药给付期限变动 调整系数 

减少 2 年 0.7 

减少 1 年 0.8 

增加 1 年 1.3 

增加 2 年 1.4 

 

7、赔付比例 

A、社保目录外药品 

赔付比例 调整系数 

100% 1.00 

95% 0.95 

90% 0.90 

85% 0.85 

80% 0.80 

70% 0.70 

60% 0.60 

50% 0.50 

40% 0.40 

30% 0.30 

20% 0.20 

 

B、社保目录内药品 

a、经社保/公费医疗报销赔付比例 

赔付比例 调整系数 

100% 1.00 

95% 0.95 

90% 0.90 

85% 0.85 

80% 0.80 

70% 0.70 

60% 0.60 

50% 0.50 

40% 0.40 

30% 0.30 

20% 0.20 

 

b、未经社保/公费医疗报销赔付比例 

赔付比例 调整系数 

100% 1.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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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5% 1.6 

90% 1.5 

85% 1.4 

80% 1.3 

70% 1.2 

60% 1.0 

50% 0.8 

40% 0.7 

30% 0.5 

20% 0.3 

 

8、缴费期数 

缴费期数 调整系数 

1 期（一次性缴费） 1.000 

2 期（每半年缴费） 1.005 

4 期（每季度缴费） 1.010 

6 期（每双月缴费） 1.015 

12 期（每月缴费） 1.020 

注：分期缴费时，每期保险费均一致。 

 

9、经验/预期赔付率 

经验/预期赔付率 调整系数 

(0，35%) (0.50，0.55) 

[35%，40%) [0.55，0.60) 

[40%，50%) [0.60，0.75) 

[50%，65%) [0.75，1.00) 

[65%，80%] [1.00，1.25] 

>80% (1.25，3.50] 

 

10、社会医疗保险或公费医疗（仅适用于计划 A、B、C） 

有无社保 调整系数 

有 1.0 

无 2.0 

 

四、核保调整系数 

1、地区风险水平 

地区风险水平 调整系数 

地区风险水平较差 （1.2，1.8] 

地区风险水平一般 （1.0，1.2] 

地区风险水平较好 [0.5，1.0] 

 

2、被保险人职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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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保险人职业 调整系数 

较低风险（非长期接触电离射线、紫外线、

化学致癌物质） 
[0.8，1.0] 

较高风险（长期接触电离射线、紫外线、

化学致癌物质） 
[1.1，1.3] 

 

3、渠道风险管理水平 

渠道风险管理水平 调整系数 

渠道风险管理水平较好 [0.5，1.0] 

渠道风险管理水平一般 (1.0，2.0] 

根据渠道规模、资质、历史经营情况等因素由核保人综合评估后确定调整系数。 

 

费率表使用说明： 

1、各调整系数之间为连乘关系。 

2、各调整系数相关风险信息不准确或不完整时，该系数取 1.0。 

3、调整系数无对应数值或不在上述费率表范围内的，应根据上述费率表采用插值法予以确

定。 

 


